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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减少道路交
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海兴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现将
重新启用电子监控设备点位向社会公开公示，
于2023年8月25日正式启用。

一、闯红灯设备位置
1、海港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2、海港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3、海港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4、海安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5、海安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6、海港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7、海港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8、海港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9、海安路与兴民街交叉口西向东；
10、海安路与兴达街交叉口东向西；
11、海安路与兴达街交叉口西向东；
12、海安路与兴达街交叉口北向南；
13、海中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14、海中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15、海中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16、海中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17、海政路与兴达街交叉口东向西；

18、海政路与兴达街交叉口西向东；
19、海政路与兴达街交叉口南向北；
20、海政路与兴达街交叉口北向南；
21、海兴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22、海兴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23、海兴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24、海兴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25、海安路与中心街交叉口东向西；
26、海安路与中心街交叉口西向东；
27、海兴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28、海兴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29、海兴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30、海兴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31、海港路与兴民街交叉口东向西；
32、海港路与兴民街交叉口西向东；
33、海港路与兴民街交叉口北向南；
34、海滨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35、海滨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36、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东向西；
37、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西向东；
38、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39、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40、海港路与兴达街交叉口东向西；
41、海港路与兴达街交叉口西向东；

42、海港路与兴达街交叉口南向北；
43、海兴路与兴平街交叉口东向西；
44、海兴路与兴平街交叉口西向东；
45、海港路与姜庄村交叉口东向西；
46、海港路与姜庄村交叉口西向东；
47、海中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48、海中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49、海中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50、海中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51、海安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52、海安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53、海信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54、海信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55、海政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56、海信路与兴融街交叉口东向西；
57、海信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代码和行为：
6095：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

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1625：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

行的；
1373：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
1117：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1、海港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2、海安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3、海安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4、海港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5、海安路与兴民街交叉口东向西；
6、海安路与兴民街交叉口南向北；
7、海安路与兴民街交叉口北向南；
8、海安路与中心街交叉口南向北；
9、海安路与中心街交叉口北向南；
10、海港路与兴民街交叉口南向北；
11、海滨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12、海滨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13、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南向北；
14、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北向南；
15、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16、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17、海兴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南向北；
18、海兴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北向南；
19、海港路与姜庄村交叉口南向北；
20、海安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21、海信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22、海信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23、海政路与兴融街交叉口西向东；
24、海政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25、海政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26、海信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南向北；
27、海信路与兴融街交叉口北向南。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代码和行为：
1625：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1373：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
1117：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二、卡口位置
1、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西向东；
2、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东向西；
3、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南向北；
4、海政路与兴平街交叉口北向南；
5、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西向东；
6、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东向西；
7、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南向北；
8、海滨路与兴盛街交叉口北向南。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代码和行为：
1120：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362：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文明、规范、安全出行，为提升海兴城市形象，
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2023年8月17日

海兴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新增违法抓拍位置公示


